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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范围 

原州区三营镇镇区规划范围为：北至赵寺村开发区，南

至宝中铁路，东至清水河西侧，西至宝中铁路。城镇开发边

界面积为 476.94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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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依据 

1、部门规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  

〔2019〕18 号；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

指导意见》中办发〔2019〕48 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

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35 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3〕43 号。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建设部令第

7 号，2011 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国土空间

详细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宁自然资发〔2023〕168 号。 

2、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12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 

《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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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 年 6 月 1 日

起实施）。 

3、标准规范 

《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指南

（试行）》（2024 年 5 月）；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2020 年 9

月）； 

《城市设计管理办法》（2017 年 6 月起实施）；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TD/T1065-2021）； 

《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1062-2021）；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50293-2014）； 

《城市通信工程规划规范》（GB/T50853-2013）； 

《城市供热规划规范》（GB/T51074-2015）；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城镇燃气规划方案》（GBT/51098-2015）； 

《城市蓝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5 号，2011）；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12 号，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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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19 号，2011）；  

《城市黄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4 号，2012）；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GB50413-2007）；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乡镇消防队》（GB／T35547-2017）； 

《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建标 152-2017）。 

4、其他依据 

《宁夏村庄布局规划（2014—2030 年）》； 

《固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原州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原州区三营镇 2023 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成果、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 

国家及地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规划等。 

三、城镇性质 

确定三营镇的城镇性质为： 

宁夏南部贸易重镇，原州区北部交通枢纽，以发展农业

经济、商贸经济、汽配物流为主导的商贸综合型城镇。 

四、城镇职能 

（1）三营镇政治、经济、文化综合服务中心 

（2）原州区北部门户及重要交通枢纽 

（3）宁夏南部商贸、物流、汽配产业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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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规模 

1、人口规模 

至规划期末，规划三营镇镇区常住人口为 25000人。 

2、用地规模 

本次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建设用地 476.94 公顷，人均

建设用地为 190 平方米/人。 

六、总体布局结构 

规划形成“两心、两轴、一带、多组团”的总体布局结

构。 

“两心”：以镇政府为核心，形成镇区行政中心。以及在

镇区中部形成公共服务中心。 

“两轴”：以三营街和国道 344 为核心发展轴线，形成商

贸服务发展轴和货运物流发展轴，为城镇居民提供商品贸易

服务，同时为过境司机、商务乘客提供便捷地物流运输、商

品交易服务。 

“一带”：规划形成清水河沿线滨水景观带。 

“多组团”：根据镇区功能分为东部居住组团、西部居住

组团、商贸服务组团、汽车物流组团、汽车全产业链发展组

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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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土地利用规划 

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 476.94 公顷，相

比基期年，增加了 103.65 公顷。主要将现状农用地全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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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用地。 

各类建设用地土地利用情况如下： 

居住用地：规划居住用地面积 166.69 公顷，占总用地面

积的 34.95%。其中，一类城镇住宅用地 37.3 公顷，二类城

镇住宅用地 128.54公顷，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85公顷。

规划将现状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农村宅基地全部调整为城镇

住宅用地，同时对部分住宅用地进行整理，在镇区增加二类

城镇住宅用地，用于中远期新增住宅的建设以及农村宅基地

拆迁的安置。规划保留原马路村村委会，新三营村村委会、

华坪梁村村委会，同时对村委会用地进行适当扩建。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 31.4 公顷。其中，机关团体用地 4.55 公顷，文化用地 1.33

公顷，教育用地 18.33 公顷，体育用地 4.51 公顷，医疗卫生

用地 1.95 公顷，社会福利用地 0.73 公顷。相比基期年，各

类用地均有增加，主要表现在新建第四小学、三幼等教育设

施，以及新建体育馆、行政机关扩建等项目。 

商业服务业用地：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 136.67 公顷。其

中，商业用地 123.66 公顷，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13.01 公

顷。考虑到土地使用兼容性，规划沿街商业可兼容居住功能，

即商住混合型用地占整个商业服务业用地的 20%。 

本次规划主要对三营街、政府路等地段沿街商业进行了

整理，整合了现状分散地商业用地，并将商业地块进行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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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充，形成了以三营街为核心的特色商业街区，为未来商贸

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对三营街两侧集贸市场至三营中

学段用地进行了重新布局，沿线打造超市、餐饮、娱乐等各

式店铺，将商业中心向镇区中部引导，方便镇区居民日常购

物。在商贸物流交易方面，考虑到三营镇未来商贸物流业的

发展，规划在镇区北侧，国道 344 东侧新建汽车交易市场，

为过境商旅提供服务。 

仓储用地：规划仓储用地 3.78 公顷。规划对现状三须路

南侧物流基地进行扩建，同时在国道 344 东侧，驾校北侧新

建仓储物流基地，占地 1.05 公顷，在现状煤炭市场西侧新建

物流基地，占地 1.42 公顷，用于镇区生活物资以及商品物流

的存储。 

交通运输用地：规划交通运输用地 78.45 公顷。规划对

镇区道路进行整理，划定道路红线宽度，同时对破损的、未

硬化的路面进行整修硬化，使镇区道路满足通行要求。同时

考虑到镇区对外货运交通的需要，规划在国道 344 东侧，农

贸市场北侧以及人流、车流量较大的区域增加社会停车场，

占地 1.82 公顷，方便货运、客运车辆停靠。 

公用设施用地：规划公用设施用地 9.18 公顷。规划扩大

现状供水公司、污水处理厂、供热厂等用地，满足远期供应

需求。同时沿清水河西侧新建消防设施用地，占地 0.12 公

顷，为镇区消防水源的供给提供用地保障。 



9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规划绿地与开场空间用地 29.35

公顷。其中公园绿地 5.86 公顷，防护绿地 20.98公顷，广场

用地 2.51公顷。考虑到镇区现状绿地与开敞空间较为缺乏，

居民休闲游憩场所较少，规划在西部居住组团，东部居住组

团等人口密集区新建组团级游园 11 处，综合性公园一处，以

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考虑到国道以及铁路的防护要求，规划

在国道 344 两侧布置 20 米宽的防护绿地，铁路两侧布置 30

米宽的防护绿地，清水河沿岸布置 15 米的防护绿地，为道路

隔离、水域防护提供保障。 

特殊用地：规划特殊用地 10.27公顷。镇区现状有三处

殡葬用地，十分影响镇区居民生活和居住环境。规划将镇区

殡葬用地集中安置在现状第一小学西侧，同时将其余殡葬用

地改造为公园广场，供居民使用。 

留白用地：规划留白用地 11.15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

的 2.34%。根据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国土空间规划

留白管理的通知》，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不安排指标留

白，空间留白规模不超过其建设用地总规模的 5%。本次规划

空间留白均位于国道 344 东侧，可作为镇区物流商贸以及新

产业、新设施等用地进行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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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1、行政办公设施 

规划行政办公用地 4.55 公顷，占镇区建设用地的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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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用地 1.82 平方米。规划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85 公

顷，主要为村委会、村级文化活动室等用地。 

规划保留三营镇政府、派出所、马路村村委会、华坪梁

村村委会、三营派出所等行政办公用地。 

2、文化设施 

考虑到镇区发展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需求，规划新建三

营镇文化活动中心一处，占地 0.7 公顷，位于新营街与经三

路交叉口东北侧，以便更好地提升居民文化素养。 

3、教育设施 

规划镇区教育用地 18.33 公顷，其中中小学用地 15.71

公顷，幼儿园用地 2.62 公顷。规划保留三营一中、三营一小、

三营回小、三营二小、三营一幼、三营二幼，同时在镇区范

围内新增小学一所，幼儿园 5 所。 

4、体育设施 

规划保留现状体育用地，占地面积 2.84 公顷。完善体育

场室内外设施，增加室外环形跑道，足球场等，为镇区居民

提供良好的健身场所。 同时考虑到镇区发展，规划新增室外

体育场地，占地面积 1.66 公顷。 

5、医疗卫生设施 

为提升三营镇医疗水平，为居民提供更全面、优质的医

疗服务，规划对现状卫生院用地进行扩增，在现状用地基础

上增至 1.95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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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福利设施 

规划在新三营村委会西侧新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一处，

占地 0.64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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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绿地与开敞空间规划 

规划形成“一廊——两带——多节点”的镇区绿地结构，

为居民提供便捷易达的休憩场所。 

一廊： 以“生态清水河、绿墨水云间”为主旨，构建清

水河沿线生态景观绿廊和康养休闲游廊，形成以绿带长廊为

主导，以节点景观为烘托的“点、线”状绿地系统，为居民

提供良好休闲游憩场所的同时，为清水河的防护和治理提供

可靠保障。 

两带：规划形成以国道 344 为主的防护绿带和以三营街

为主的道路绿带。国道 344 两侧绿带以种植高大乔木为主，

规划宽度 20 米，起到防护隔离和环境提升的作用。三营街两

侧绿带由隔离带绿地以及人行道绿地组成，由灌木和乔木搭

配种植，为道路景观的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 

多节点：由小游园、综合公园以及广场组成。规划在镇

区新建 1 处综合公园，11 处小游园，为居民休闲游憩提供活

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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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道路交通规划 

1、对外交通体系 

以现有的交通体系为基础，以提高三营镇对外交通联系



15 

 

的通畅性和便捷性为目标，加强铁路、国道、高速公路之间

的交通联系，构建铁路、国道、高速公路“两纵一横”的对

外交通格局。 

2、铁路 

以现状铁路为依托，提升铁路客运站的服务功能，优化

客运站的内外交通联系，建立综合交通枢纽。 

同时依托宝中铁路，进一步加大三营镇的物流仓储业的

发展，规划在镇区北侧，国道 344 东侧新建货运仓储物流中

心一座，为镇区中远期仓储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3、公路 

规划国道 344 路面宽度按照 26 米进行控制，道路两侧

设置 20 米防护绿地。同时对破损路面进行维修整治，提高道

路的安全性和通行能力。 

4、镇区道路 

规划形成“一纵三横”干路路网构架。 

“一纵”：三营街作为镇区南北向主干路，兼具交通性和

生活性，是连接镇区行政办公、商业、居住等片区的主要道

路。 

“两横”：规划形成政府街、新营街两条东西向干路系统。

起到连接主干路和支路，同时对交通进行疏导的作用。 

5、路网结构 

规划形成“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巷路”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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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主干路：主干路是镇区兼具交通性和生活性的道路，规

划将三营街作为主干路，道路红线宽度 26 米，为三块板形

式，车行道道宽度 14 米，机动车设计车速 40 公里/小时。 

次干路：次干路是联系主干路之间的辅助交通路线，起

交通集散作用，既对主干路交通进行集散分流，又汇集支路

的交通。规划次干路为一块板形式，道路红线宽度 22 米，

车行道宽度 14 米，机动车设计车速 30 公里/小时。 

支路：支路是各片区的内部道路，以服务功能为主，为

一块板形式，道路红线宽度有 18 米，16 米、15 米三种类

型，机动车设计车速 20 公里/小时。 

巷路：巷路是居民点内部连接道路，为一块板形式，道

路红线宽度 11 米以及 9 米，机动车设计车速 20 公里/小时。 

6、交通设施 

停车场：规划新增社会停车场 6 处，保留原社会停车场

一处，总占地面积 1.75 公顷。同时社会停车场应设置不少于

总停车位 10%的充电停车位。 

加油加气站：规划保留镇区 4 处加油站，加气站，总占

地面积 1.87 公顷。同时考虑到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划结合加

油站、加气站，配置电动汽车充电桩，满足电动汽车发展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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